
(計畫通過後繳交） 
 
教育部第二期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 

著作利用授權契約 
 

立契約書人​ 著作財產權人：○○○○○○○○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 被授權人：教育部​ (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與乙方就下列著作之利用權授權事宜，同意依下列條款簽訂本契約： 
第一條 契約之依據 

依據教育部辦理補助「第二期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之規定，計畫之研發成果及

其智慧財產權，除經認定歸屬教育部所有者外，歸屬受補助單位享有。本契約之甲方

係依前述規定，以受補助單位之身分享有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並同意無償授權

乙方及乙方所指定之人為不限時間、地域或內容之利用，著作人並應同意對乙方及乙

方所指定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第二條 契約之標的 

契約標的為「第二期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之產出相關資料。 
 

第三條 授權範圍： 
(一) 甲方非專屬並無償授權乙方得將第二條之標的為非營利或教育用途之各種利用， 

並同意對乙方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二) 第二條所示之標的，如有不宜公開展示者，應由甲方以書面詳列清單後提出申請

，並經乙方同意後，得不公開展示。 
 

第四條 雙方之義務 
(一) 甲方擔保本契約所載之著作，確實享有完整之著作財產權，且有權授權乙方使用

，且無侵害第三人權利情事。 
(二) 甲方應負責督促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執行期程屆滿，依乙方計畫經費核定補助清單

及相關規定，撰寫可供發表之成果報告，送乙方指定單位辦理結案。 
(三) 乙方於所建置之資料庫或網站呈現本契約標的之內容，得自行決定是否以附記或

適當方式表現本契約標的之著作人。 
 

第五條 損害賠償 
本契約任一方當事人如違反本契約之約定或擔保，應依法賠償他方當事人所受之損

害。 
 

第六條 契約之作成與修改 
本契約乙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本契約之修正，應由雙方協議另以書面

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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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管轄法院 
甲乙雙方同意對因本契約所生任何糾紛，應依誠信及業界慣例解決。無法協議解決 而涉

訟時，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契約書人 
甲方：○○○○○○○○大學​ (請加蓋印信) 

代表人：校長○○○ 

（請於下方蓋用校長職銜簽字章） 
 
 
 
 
 

計畫主持人：​ （簽章） 

地址： ​  
 
 
 
 
 
 
 
 
 
 
 

乙方：教育部 
 

代表人：部長潘文忠 
代理人：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李政軒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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